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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东 省 财 政 厅 

山 东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 

山 东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山 东 省 商 务 厅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济 南 分 行 

 

 

鲁财金〔2022〕28 号 

 

 

山东省财政厅等 5 部门 

关于进一步优化财政金融政策融合 

促进供应链金融发展的通知 

 

各市（不含青岛，下同）财政局、工业和信息化局、交通运输局、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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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局，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分行营业管理部，驻鲁各有关

金融机构、供应链金融平台、有关企业： 

为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进一步

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强化财政金融协同联动，更好促进供应

链金融发展，服务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按照《山东省人民政府

关于加快建设现代流通体系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施意见》

（鲁政字〔2021〕188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动

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通知》（鲁政办发〔2018〕31 号）、《山东

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2022 年“稳中求进”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

（第一批）的通知》（鲁政发〔2021〕23 号）等文件要求，省财

政厅等 5 部门以促进供应链金融发展为目标，对财政金融政策融

合进行了进一步优化，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提高促进供应链金融发展的认识 

发展供应链金融，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定经济大盘、

深化金融改革、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重要举措，通过供

应链金融规范盘活中小微企业持有的核心企业应付账款和商业

汇票，加速核心企业信用释放，能够有效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围绕“六个一”发展思路、“六个更加注重”策略方法、“十二

个着力”重点任务，加快打造符合我省实际的供应链金融体系，

有利于促进金融与物流协同，提升供应链运作效率，进一步放大

我省“九大比较优势”；有利于推动“十强”产业建链、强链、

补链，助力“十大创新”实施；有利于强化风险评判，防范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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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 

发展供应链金融，要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通过政策、

资金支持，调动广大企业、金融机构、供应链金融平台参与的积

极性。要深化改革、理顺机制，推动转变传统金融业务抵押、担

保理念，不断探索供应链金融的实现方式。要统筹推进、稳妥发

展，精准选择产业、企业，创新物流、信息流、资金流追溯技术，

完善风险控制体系，确保供应链金融健康发展。 

二、形成推动供应链金融发展的工作合力 

结合山东省“十四五”产业发展规划，重点聚焦“十强”产

业、现代流通体系和“四新”经济等，挖掘全产业链客户融资和

服务需求，引导创新多种形式的供应链金融服务。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省财政厅、

人民银行济南分行重点围绕制造业、现代流通、进出口产业、贸

易流通以及其他符合发展规划的相关领域产业集群企业，组织开

展银行、企业、供应链金融平台对接活动，推动金融机构与产业

链核心企业对接，精准推送政策、业务和产品，提升上下游企业

融资能力，降低全链条成本。人民银行济南分行指导金融机构对

供应链核心企业实行供应链融资专项授信额度管理。 

各金融机构要精简上下游链条企业调查审批环节，提高全流

程处理效率，按季度将授信支持情况报当地人民银行；要综合运

用信贷、债券等工具，支持核心企业提高融资能力和流动性管理

水平，加强风险管控，畅通和稳定上下游产业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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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企业要及时确认债权债务关系，落实信用责任和增信措

施，通过供应链金融将交易信用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促进形成

合作发展、共生依存的大、中、小、微企业供应链生态体系。 

各市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协同和创新推动，提高供应链金融

服务质效。 

三、加大对供应链金融的财政政策激励 

（一）提高中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效率。人民银行各级机

构应完善配套机制，发挥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作用，推进核心

企业与平台对接，加快应付款确权，为中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

提供便利。银行等金融机构应尽快接入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

创新工作机制，减少应收账款确权时间，降低确权成本。对平台

内应收账款确权金额前 10 名和同比增速前 10 名的产业链核心企

业，按照应收账款确权融资金额的 0.05%给予省级财政奖励，单

户企业年度最高 100 万元，确权金额和同比增速排名重叠的不重

复奖励，按照应收账款确权金额向下递补。核心企业不得一边故

意占用上下游企业账款，一边通过关联机构提供应收账款融资赚

取利息。 

（二）加快应付账款票据化。支持核心企业开具商业汇票替

代应付账款，票据签发企业须通过上海票据交易所商业汇票信息

披露系统，及时、准确、完整地披露票据承兑信息和承兑信用信

息。对商业汇票签发量前 10 名和同比增速前 10 名且现金支付比

例不低于前三年平均水平的产业链核心企业，按照签发增长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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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给予省级财政奖励，单户企业年度最高 200 万元，商业汇票

签发量和同比增速排名有重叠的不重复奖励，按照商业汇票签发

量向下递补。对金融机构贴现的核心企业签发、承兑的商业汇票，

人民银行优先给予再贴现支持。 

（三）大力发展供应链票据。支持产业链核心企业签发供应

链票据，对供应链票据年度签发量排名前 20 的企业，省级按照

签发增长量的 0.2%给予财政奖励，单户企业年度最高 300 万元。 

（四）支持供应链金融平台建设。鼓励金融机构和核心企业

围绕供应链建立信息平台，与上海票据交易所供应链票据平台对

接。对业务量达到一定规模且直接接入上海票据交易所供应链票

据平台的我省平台，最高给予省级一次性财政奖励 500 万元。 

（五）推动供应链金融产品创新。各金融机构应利用互联网、

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完善信息系统建设，建立供应链金融风

险防控体系，优化考核机制，为专项信贷产品创新、票据融资便

利化提供技术支持和制度保障；要大力开创新产品、新服务模式，

为供应链票据提供贴现、质押等融资服务，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设

立再贴现专项额度，对金融机构符合条件的已贴现供应链票据优

先给予低成本资金支持。人民银行济南分行、省财政厅对积极开

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和开发供应链金融产品的金融机构给予通报

表彰和适当奖励。 

四、财政资金奖励申报与审核要求 

（一）申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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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东省供应链金融核心企业。涵盖符合全省产业发展规划

的重点产业集群、制造业、现代流通体系、进出口产业及贸易流

通等领域的核心企业，支持行业领域范围参照附件 9。 

2.获批接入上海票据交易所供应链票据平台的供应链金融

信息平台。 

3.供应链金融业务突出的金融机构，包括各金融机构在山东

省设立的省级分支机构和山东省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申报主体为

驻青岛省级分支机构和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应为除青岛之外的

分支机构。 

（二）核心企业申报条件 

1.申报企业须为在山东省境内注册的法人机构，具有健全的

财务、知识产权、技术标准和质量保证等管理制度。 

2.符合国家和省产业发展政策规划，在所处产业集群和产业

链中具有龙头引领作用，对产业链上下游带动作用较强，上下游

主要配套协作企业不少于 20 家。 

3.申请企业如开办了商业承兑汇票业务，须已按《中国人民

银行公告〔2020〕第 19 号》的要求，披露票据承兑信息和承兑

信用信息。未按规定开展票据信息披露及出现票据逾期未兑付的

企业不得申请奖励。 

4.申报企业现金支付比例不低于前三年平均水平。 

5.企业为集团公司的，企业集团主营业务符合奖励征集范围

的，允许其代表集团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统一申请，但申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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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应扣除集团所代表的公司间的业务量。核心企业间存在总分或

母子关系的，允许总公司或母公司合并申报，但申报业务量应扣

除总分、母子公司间的业务量；总分或母子公司也可以不合并申

报。 

6.近三年无违纪违规行为和不良信用记录，无恶意套取财政

奖补资金行为，否则取消本次申报资格，追回所得奖励，并在三

年内不得参加供应链金融相关奖励的评定。 

（三）申报及奖励流程 

1.奖励申请。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含分行营业管理部，

下同）、工业和信息化局、交通运输局、商务局协同组织供应链

金融核心企业、金融机构，负责平台的奖励申报工作。各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交通运输局、商务局负责本领域企业的奖励申报工

作，人民银行分支行负责金融机构、供应链金融平台、符合条件

的其他相关企业的奖励申报工作。申请奖励的企业、平台需分别

填写《山东省核心企业应收账款确权奖励申请表》（附件 1）、

《山东省核心企业应付账款票据化奖励申请表》（附件 3）、《山

东省供应链票据平台接入机构奖励申请表》（附件 5）、《山东

省供应链票据签发奖励申请表》（附件 6），并提供证明材料，

一式五份加盖公章。申请奖励的企业于 2 月 15 日前将申请材料

提交至所属市级行业主管部门，非工业和信息化、交通运输、商

务部门所属领域的企业，将材料提交至属地人民银行中心支行，

相关纸质材料由属地市级行业主管部门或人民银行中心支行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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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申请奖励的供应链金融信息平台于 2 月 15 日将申请材料提

交人民银行济南分行。申请供应链金融奖励、表彰的金融机构，

填写《山东省供应链金融优秀金融机构申请表》（附件 8），于

2 月 15 日前报送加盖公章的申请表及相关产品业务实施文件、有

关荣誉、获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等证明材料，其中，全国性金融

机构省级分支行机构将证明材料报送至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并将

扫描版材料发送至邮箱（jnhbxd@163.com），地方法人金融机构

将证明材料报送至属地人民银行中心支行。 

2.资料初审。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会同当地工业和信息

化、交通运输、商务、财政部门加强对申请奖励企业的风险甄别

和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合规性审核，其中，工业和信息化、交通

运输、商务部门负责本领域供应链金融核心企业资格审核，人民

银行各市中心支行负责业务数据审核及部分非上述行业主管部

门所属行业企业的资格审核，财政部门负责奖励金额审核。初审

完成后于每年 3月 5 日前将加盖公章的《山东省核心企业应收账

款确权奖励汇总表》（附件 2）、《山东省核心企业应付账款票

据化奖励汇总表》（附件 4）、《山东省供应链票据签发奖励汇

总表》（附件 7）报送人民银行济南分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省财政厅。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及

时对辖内金融机构提报的《山东省供应链金融优秀金融机构申请

表》（附件 8）进行初审，并转报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3.资料复审及奖励。人民银行济南分行会同省工业和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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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对各市提报的汇总资料进行复核，

将复核后的相关数据资料及机构奖励信息汇总表及时报省财政

厅。审核完毕后，按照程序进行通报表彰，并给予奖励资金。 

    五、其他 

（一）奖励政策由省财政厅、人民银行济南分行、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负责解释。有效期至 2025

年奖励工作结束。 

（二）《关于强化财政金融政策融合促进供应链金融发展的

通知》（鲁财金〔2021〕9 号）自本文发文之日起停止实施。 

 

联系人及电话： 

省财政厅：吕长龙、谢小雨  0531-51769807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周  健  0531-51782715 

省交通运输厅：王传林  0531-51762186 

省商务厅：孙成凤  0531-51763165 

人民银行济南分行：楚晓光  0531-86167652 

                  程晋鲁  0531-86167551 

                  陈宝贵  0531-86167560（应收账款） 

 

附件：1.山东省核心企业应收账款确权奖励申请表 

      2.山东省核心企业应收账款确权奖励汇总表 

      3.山东省核心企业应付账款票据化奖励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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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山东省核心企业应付账款票据化奖励汇总表 

      5.山东省供应链票据平台接入机构奖励申请表 

      6.山东省供应链票据签发奖励申请表 

      7.山东省供应链票据签发奖励汇总表 

      8.山东省供应链金融优秀金融机构申请表 

9.支持行业领域 

 

 

 

山 东 省 财 政 厅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山东省交通运输厅                山 东 省 商 务 厅 

 

 

 

                                 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2022 年 1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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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山东省核心企业应收账款确权奖励申请表 

 

申 

请 

人 

情 

况 

企业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 

所有制类型： 

企业规模（大型、中型、小型、微型）： 

企业所属范围（见备注 1）： 

年应收账款确权金额（亿元）： 

年应收账款确权金额同比增速（%） 

年应收账款确权融资金额（亿元）： 

拟申请奖励金额（万元）：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企业基本情况及服务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情况（可附页）： 

 

经办人：  

 

部门负责人： 

  

单位负责人：  

 

                                  

       （单位公章） 

注：1.范围参见正文申报主体要求。 

2.申请企业确保材料真实完整和数据准确，相关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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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山东省核心企业应收账款确权奖励汇总表 

 

审核部门（盖章）：                                                        申报年度：                                   

序号 

企业 

名称 

是否属于

供应链金

融核心企

业 

企业社会 

信用代码 

企业所有

制类别 

应收账款确权 

金额（亿元） 

应收账款确权

金额同比增速

（%） 

应收账款确权 

融资金额 

（亿元） 

拟申请奖

励金额

（万元） 

         

         

         

         

         

   注：参与奖励工作的部门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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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山东省核心企业应付账款票据化奖励申请表 

申 

请 

人 

情 

况 

企业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 

所有制类型： 

企业规模（大型、中型、小型、微型）： 

企业所属范围（见备注 1）： 

申请奖励年度上年商业汇票签发量（亿元） 

申请奖励年度商业汇票签发量（亿元）： 

申请奖励年度商业汇票签发量同比增速（%）： 

申请奖励年度商业汇票签发增长量（亿元）： 

申请奖励年度现金支付比例（%）： 

申请奖励年度现金支付比例较前三年总体水平增长百分点（个）： 

拟申请奖励金额（万元）：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企业基本情况及服务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情况（可附页）： 

 

经办人：  

 

部门负责人：  

 

单位负责人：                                  

       （单位公章） 

注：1.企业所属范围参见正文申报主体要求。 

    2.申请企业确保材料真实完整和数据准确，相关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 

    3.前三年现金支付比例总体水平=前三年利用现金和银行存款进行的支出/

（前三年主营业务成本+其他业务成本）。 

        4.为避免重复奖励，本表中商业汇票不包含供应链票据。 

        5.本表商业汇票签发量包括企业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和企业承兑的商业承兑

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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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山东省核心企业应付账款票据化奖励汇总表 

审核部门（盖章）：                                                         申报年度：                                   

序

号 

企业

名称 

是否属

于供应

链金融

核心企

业 

企业社

会信用

代码 

企业所

有制类

别 

申请奖励年

度商业汇票

签发量（亿

元） 

申请奖励年

度商业汇票

签发量同比

增速（%） 

申请奖励年度

现金支付比例

较前三年总体

水平增长百分

点（个） 

申请奖励年

度商业汇票

签发增长量

（亿元） 

拟申请

奖励金

额（万

元） 

          

          

          

注：1.参与奖励工作的部门加盖公章。2.本表商业汇票签发量包括企业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和企业承兑的商业承兑汇票；前三年

现金支付比例总体水平=前三年利用现金和银行存款进行的支出/（前三年主营业务成本+其他业务成本）；为避免重复奖励，本

表中商业汇票不包括供应链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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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山东省供应链票据平台接入机构奖励申请表 

 

申 

请 

人 

情 

况 

机构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 

机构类型（核心企业、地方法人银行、第三方科技公司）： 

接入方式： 

拟申请奖励金额（万元）： 

经办人：  

 

部门负责人：  

 

单位负责人：  

                                  

       （单位公章） 

相关 

部门 

审核 

情况 

人民银行

审核意见 

 

 

 

 

经办人：         负责人：           （单位公章） 

财政部门

审核意见 

 

 

 

经办人：         负责人：            （单位公章）  

    注：申请企业确保材料真实完整和数据准确，相关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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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山东省供应链票据签发奖励申请表 
 

申 

请 

人 

情 

况 

企业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 

所有制类型： 

企业规模（大型、中型、小型、微型）： 

企业所属范围（见备注 1）： 

申请奖励年度上年供应链票据签发量（亿元）： 

申请奖励年度供应链票据签发量（亿元）： 

申请奖励年度供应链票据签发量全省排名： 

申请奖励年度供应链票据签发增长量（亿元）： 

拟申请奖励金额（万元）：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企业基本情况及服务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情况（可附页）： 

 

 

经办人：  

 

部门负责人：  

 

单位负责人：  

                                  

       （单位公章） 

    注：1.企业所属范围参见正文申报主体要求。2.本表供应链票据签发量包括企业

签发的银行承兑供应链票据和企业承兑的供应链票据金额。申请企业确保材料真实完

整和数据准确，相关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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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山东省供应链票据签发奖励汇总表 

   

审核部门（盖章）：                                                         申报年度：                                   

序

号 

企业名称 

是否属于供

应链金融核

心企业 

企业社会

信用代码 

申请奖励年度

上年供应链票

据签发量（亿

元） 

申请奖励

年度供应

链票据签

发量 

（亿元） 

申请奖励年

度 

供应链票据

签发增长量

（亿元） 

拟申请奖励金

额（万元） 

        

        

        

注：1.参与审核的部门加盖公章。2.本表供应链票据签发量为企业承兑的供应链票据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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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山东省供应链金融优秀金融机构申请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行业类型： 主管部门： 

法人代表：  

注册资本：              万元 资产总计：       万元 增长：     % 

负债总计：      万元 增长：     % 营业收入：       万元 增长：     % 

联系部门：     联系人：        电话： 

当年本机构开办

供应链金融业务

及经济和社会效

益情况 

 

开办供应链金融业务类别、做法，服务中小微企业融资、降成本等总体

成效、具体案例等；创新产品和业务情况；注重用当年业务量、年末存

量及同比变化等数据说明。（不超过 25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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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支持行业领域 

 

一、工业和信息化领域 

聚焦“四新”经济和“十强”产业，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集群和

产业链，尤其是 11 条标志性产业链，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

备、先进材料、高端化工、医药、工程机械、轻工、船舶和海工装备、

新能源装备、纺织服装、农机装备等产业领域。 

二、商贸流通和外贸领域 

商贸物流、零售、大中型进出口产品生产及贸易、跨境电商、道

路运输、水路运输、港口营运、城市客运、地方铁路、运输机场、交

通运输工程建设、收费公路运营及交通商务部门审批、许可或指导的

园区、港区、堆场等重点仓储等行业领域。 

三、其他领域 

新旧动能转换、绿色低碳转型、生态环保、智慧海洋、医养健康、

乡村振兴、文化旅游等符合山东省“十四五”产业发展规划的行业领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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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 主动公开 

山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2 年 11 月 14 日印发  


